
（
本
刊
訊
）
武
陵
農
場
國

民
賓
館
響
應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「

綠
行
動
傳
唱
計
畫
」
，
榮
獲
民

國
一○

○

年
執
行
成
效
最
佳
單

位
，
環
保
署
日
前
致
贈
環
保
旅

宿
店
證
書
，
並
予
以
表
揚
。

環
保
署
為
落
實
環
保
，
提

倡
全
民
於
住
宿
旅
館
時
力
行
綠

色
生
活
，
自
九
十
九
年
底
推
出

綠
行
動
傳
唱
計
畫
，
鼓
勵
旅
宿

業
提
供
優
惠
，
凡
入
住
旅
店
不

使
用
一
次
性
即
丟
盥
洗
用
品
、

續
住
不
更
換
床
單
及
毛
巾
的
旅

客
，
給
予
住
宿
優
惠
，
以
減
少

對
環
境
的
破
壞
。

武
陵
農
場
國
民
賓
館
為
第

一
家
響
應
綠
行
動
傳
唱
計
畫
的

公
部
門
所
屬
旅
宿
店
，
此
次
獲

獎
，
代
表
農
場
對
前
項
計
畫
的

落
實
推
動
獲
致
肯
定
。

輔
導
會
為
貫
徹
行
政
院
首

長
下
鄉
施
政
理
念
，
曾
金
陵
主
委
（
右

二
）
日
前
探
訪
桃
園
縣
榮
民
王
東
軒
（
前

左
二
）
，
圖
為
曾
主
委
與
其
家
人
合
影
留

念
。                 

（
圖
、
文
：
郁
有
作
）

（
本
刊
訊
）
立
法
院
司
法
及
法
制
、
外
交

及
國
防
委
員
會
於
日
前
舉
行
聯
席
會
，
審
查
「
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組
織
法
」
及
「

榮
民
總
醫
院
組
織
通
則
」
草
案
，
經
立
委
們
討

論
後
，
初
審
通
過
輔
導
會
組
織
架
構
，
由
現
行

十
四
個
處
室
、
七
十
所
附
屬
機
構
，
調
整
為
十

二
個
處
室
、
五
十
八
所
附
屬
機
構
，
全
案
送
立

法
院
院
會
審
查
。

曾
主
委
於
報
告
時
表
示
，
輔
導
會
秉
精
實

、
彈
性
、
效
能
的
目
標
，
進
行
政
府
組
織
改
造

，
以
建
置
法
制
化
的
行
政
體
系
，
並
依
組
織
整

併
、
員
額
精
簡
及
業
務
擴
增
原
則
，
務
求
未
來

組
織
能
順
暢
運
作
，
並
兼
顧
發
展
性
。

曾
主
委
強
調
，
兩
項
草
案
均
依
政
府
組
織

改
造
精
神
擬
具
，
以
期
確
立
組
織
核
心
職
能
定

位
，
至
於
在
醫
療
機
構
的
組
改
部
分
，
注
重
其

經
營
整
合
，
發
揮
業
務
統
合
功
能
，
提
升
整
體

行
政
效
率
。

此
外
，
一
旦
組
改
完
成
後
，
輔
導
會
尚
須

承
接
國
防
部
所
移
撥
的
退
除
給
付
業
務
，
亦
已

完
成
確
立
相
關
業
務
移
撥
及
權
責
劃
分
等
事
項

，
面
對
組
改
的
變
革
，
輔
導
會
將
遵
循
施
政
無

縫
接
軌
、
組
織
廉
潔
效
能
目
標
，
以
精
誠
團
結

的
服
務
團
隊
，
致
力
創
新
退
輔
作
為
。

此
次
會
議
由
司
法
及
法
制
委
員
會
召
集
委

員
呂
學
樟
主
持
，
林
國
正
、
廖
正
井
、
蔡
煌
瑯

、
吳
宜
臻
、
鄭
天
財
、
林
正
二
、
王
惠
美
、
陳

鎮
湘
、
林
郁
方
、
潘
孟
安
、
尤
美
女
、
黃
偉
哲

、
呂
學
樟
、
王
廷
升
、
李
桐
豪
等
委
員
，
針
對

二
項
草
案
進
行
質
詢
，
經
逐
條
討
論
，
部
分
條

文
文
字
小
幅
修
正
通
過
後
，
送
院
會
審
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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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
導
會
表
示
，
為
充
分
保
障
榮
民
榮
眷
權

益
，
持
續
落
實
推
動
服
務
弱
勢
及
年
長
榮
民
榮

眷
，
照
顧
其
生
活
。
以
下
謹
將
服
務
照
顧
權
益

事
項
摘
要
如
下
：

一
、
急
難
救
助
：

榮
民
榮
眷
遇
有
急
難
重
病
或
特
殊
災
害
時

，
可
向
輔
導
會
或
地
區
榮
民
服
務
處
申
請
急
難

救
助
。二

、
子
女
獎
助
學
金
：

1.
獎
學
金
：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
未
支
領
軍
公
教
月
退
休
金
、
生
補
費
、
贍
養
金

，
未
任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；
或
任
職
上
述
單

位
而
依
規
定
不
能
領
取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費
，
且

最
近
一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未
超
過
新
臺
幣
一

百
一
十
四
萬
元
者
之
三
十
歲
以
下
無
婚
姻
關
係

、
無
職
業
且
不
具
榮
民
身
分
的
在
學
子
女
。

2.
助
學
金
：
公
費
就
養
榮
民
或
其
遺
眷
之

三
十
歲
以
下
無
婚
姻
關
係
、
無
職
業
且
不
具
榮

民
身
分
的
在
學
子
女
。

三
、
營
養
午
餐
補
助
：

榮
民
與
外
籍
（
大
陸
）
配
偶
的
婚
生
子
女

就
讀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，
其
未
獲
政
府
補
助
者
，

得
洽
輔
導
會
地
區
榮
服
處
申
請
子
女
就
學
營
養

午
餐
補
助
金
。

四
、
遺
眷
慰
助
：

榮
民
亡
故
後
，
遺
眷
遇
有
急
難
重
病
或
特

殊
災
害
時
，
可
向
輔
導
會
或
各
縣
市
榮
服
處
申

請
急
難
救
助
。
另
針
對
就
養
榮
民
遺
眷
，
輔
導

會
亦
於
三
節
依
遺
眷
生
活
貧
困
程
度
、
類
別
及

優
先
順
序
辦
理
慰
問
。

五
、
糾
紛
調
處
：

凡
榮
民
（
含
眷
屬
）
遭
遇
困
難
或
糾
紛
事

件
，
需
輔
導
會
協
助
調
解
或
轉
介
法
律
諮
詢
，

得
洽
地
區
榮
服
處
提
出
申
請
。

六
、
代
辦
榮
民
榮
眷
基
金
會
服
務
項
目
：

1.
榮
民
、
榮
眷
重
大
災
害
救
助
。
2.
清
寒

榮
民
子
女
獎
助
學
金
及
教
育
補
助
費
。
3.
其
他

福
利
服
務
重
點
救
助
。
4.
就
養
榮
民
遺
眷
身
心

障
礙
戶
救
助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以
上
權
益
及
服
務
事
項

，
榮
民
若
仍
有
疑
問
，
可
逕
向
輔
導
會
各
縣
市

榮
服
處
、
榮
家
及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洽
詢
及
辦
理

，
或
至
輔
導
會
全
球
資
訊
網
（
網
址
：h

ttp
://

w
w

w
.v

ac.g
o
v
.tw

/h
o
m

e/in
d
ex

.asp

）
查
詢
。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輔
導
會
第
二
處
）

︻
編
按
︼
為
使
榮
民
深
入
瞭
解
各
項
權

益
，
本
刊
已
於
二
一
八
八
期
刊
載
榮
民
就
養

權
益
事
項
，
本
期
繼
續
為
您
刊
載
服
務
照
顧

相
關
權
益
事
項
，
俾
使
榮
民
充
分
運
用
現
有

資
源
，
提
升
政
府
服
務
效
能
。

榮
民
權
益
簡
介
︱
服
務
照
顧
篇
系
列
完

急難救助慰問相關作業方式已修正
榮民
榮眷
遺眷問與答

問
題
四
：
申
請
輔

導
會
喪
葬
慰
問
金
，
應

檢
附
文
件
為
何
？

答
：
申
請
人
需
攜

帶
下
列
資
料
：

一
、
除
戶
的
戶
籍

謄
本
。二

、
親
屬
關
係
證

明
文
件
（
足
以
證
明
與

亡
故
榮
民
間
親
屬
關
係

文
件
，
例
如
：
國
民
身

分
證
、
戶
籍
謄
本
等
）

。

三
、
未
領
取
政
府

機
關
編
列
預
算
核
發
喪

葬
補
助
費
切
結
書
。

︻
編
按
︼
輔

導
會
於
日
前
修
正
「
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
救
助
慰
問
及
災
害
慰
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，
本

刊
已
於
二
一
八
八
期

刊
載
輔
導
會
喪
葬
慰

問
金
申
請
時
間
及
金

額
等
問
與
答
，
本
期

續
刊
相
關
問
題
與
解

答
，
俾
使
榮
民
榮
眷

瞭
解
申
請
規
定
及
作

業
方
式
。

消
保
宣
導
海
報
比
賽
得
獎
名
單
揭
曉

（
臺
北
訊
）
輔
導
會
舉
辦
一○

一
年
消
費

者
保
護
宣
導
海
報
比
賽
，
於
日
前
公
布
獲
獎
名

單
：
羅
容
格
、
謝
數
明
、
農
樂
章
、
羅
四
維
、

呂
金
水
、
羅
光
陽
、
陳
信
誠
、
洪
孟
梅
、
董
思

妘
、
徐
麗
娟
，
分
獲
設
計
完
稿
費
新
臺
幣
四
千

元
整
。

走動 互動 感動 落實志願服務
曾主委勉研習學員 秉無私無我精神服務照顧榮民眷

立院初審通過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
榮 民 總 醫 院 組 織 通 則 草 案

輔
導
會
曾
金
陵
主
委
（
坐
者
右
三
）

在
立
法
院
司
法
及
法
制
、
外
交
及
國
防
委
員

會
聯
席
會
議
中
，
向
委
員
們
說
明
輔
導
會
組

織
法
及
榮
總
組
織
通
則
草
案
的
重
點
內
容
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
楊
進
雄
攝
）

榮
獲
綠
行
動
傳
唱
執
行
成
效
最
佳

武
陵
農
場

國
民
賓
館

首長下鄉

和
樂
大
家
庭

環
保
署
管
考
處
處
長
黃

萬
居
（
右
）
頒
發
武
陵
農
場

環
保
旅
宿
店
證
書
，
由
場
長

劉
偉
琪
代
表
接
受
。               

  

（
取
自
環
保
署
網
站
）

新
的
行
政
團
隊
於
五
月
二
十
日
上

任
，
續
任
現
職
的
輔
導
會
曾
金
陵
主
任

委
員
，
除
感
謝
同
仁
兩
年
多
的
配
合
與

協
助
，
使
各
項
施
政
均
能
順
利
推
展
外
，
並
對
未
來
揭
櫫
五
大

工
作
方
針
，
強
調
持
續
服
務
照
顧
榮
民
榮
眷
的
決
心
：
一
、
堅

定
維
持
及
爭
取
榮
民
合
理
的
權
益
。
二
、
加
強
與
地
方
政
府
資

源
共
享
的
推
展
。
三
、
持
續
深
化
服
務
的
理
念
及
作
為
。
四
、

賡
續
創
新
務
實
的
推
展
業
務
與
工
作
。
五
、
維
繫
團
結
和
諧
「

榮
民
大
家
庭
」
的
理
念
。
曾
主
委
並
期
勉
同
仁
持
續
堅
守
崗
位

，
認
真
為
榮
民
服
務
，
一
起
為
輔
導
會
的
成
長
與
永
續
發
展
而

努
力
。然

而
，
輔
導
會
身
為
公
務
機
關
，
一
切
事
務
必
須
依
法

行
政
，
舉
凡
榮
民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就
醫
、
就
養
及
服
務
照
顧
等

工
作
，
除
訂
定
相
關
辦
法
、
作
業
規
定
之
外
，
尤
其
是
榮
民
就

養
及
三
節
慰
問
等
，
和
榮
民
切
身
權
益
有
關
的
事
項
，
均
設
有

申
請
、
驗
證
及
審
查
等
機
制
，
俾
使
各
項
作
業
更
臻
完
善
。

譬
如
榮
民
申
辦
公
費
就
養
的
條
件
為
：
服
現
役
期
間
因

戰
（
公
）
致
身
心
障
礙
符
合
就
養
基
準
且
無
固
定
職
業
，
或
年

滿
六
十
一
足
歲
、
無
職
業
或
無
固
定
收
入
、
申
請
人
全
家
人
口

總
收
入
按
全
家
人
口
平
均
分
配
，
每
人
年
度
所
得
低
於
當
年
就

養
給
付
額
度
（
目
前
為
十
七
萬
六
、
四
六
〇
元
）
；
申
請
人
及

配
偶
持
有
土
地
及
房
屋
公
告
現
值
低
於
六
五
〇
萬
元
（
以
上
申

辦
規
定
詳
見
輔
導
會
網
站
）
。

為
使
榮
民
就
養
之
各
項
申
辦
作
業
均
符
合
相
關
規
定
，

輔
導
會
依
據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養
安
置
辦
法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
，
對
於
全
部
供
給
制
安
置
就
養
之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應
每
年
定
期

辦
理
驗
證
；
另
依
相
關
規
定
，
輔
導
會
以
就
養
榮
民
資
料
為
基

準
，
協
調
財
政
部
及
內
政
部
，
調
取
就
養
榮
民
及
其
全
家
人
口

之
財
產
、
所
得
及
戶
籍
等
資
料
進
行
比
對
，
並
依
比
對
結
果
，

辦
理
資
格
驗
證
。
經
驗
證
程
序
後
，
部
分
就
養
榮
民
或
因
生
活

條
件
改
善
，
其
財
產
、
所
得
增
加
，
不
符
合
公
費
就
養
的
條
件

，
以
致
就
養
資
格
遭
到
取
消
。

對
於
被
取
消
就
養
資
格
者
，
有
些
人
或
許
對
於
相
關
規

定
並
不
清
楚
，
以
致
心
生
不
滿
，
怨
聲
載
道
，
但
若
從
另
一
角

度
來
看
，
其
生
活
條
件
獲
致
改
善
，
應
為
好
事
一
樁
；
尤
其
值
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有
些
就
養
榮
民
主
動
放
棄
就
養
資
格
，
將
就
養

名
額
禮
讓
給
其
他
更
需
要
的
袍
澤
，
其
大
愛
精
神
令
人
感
動
。

至
於
辦
理
榮
民
、
榮
眷
及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時
，
急
難
救

助
金
之
核
發
，
其
限
制
包
括
：
同
一
事
故
不
得
重
複
申
請
、
同

一
疾
病
或
同
一
事
由
三
個
月
內
不
得
重
複
申
請
。
另
外
，
辦
理

清
寒
榮
民
、
遺
眷
三
節
慰
問
，
係
考
量
預
算
額
度
及
榮
民
、
遺

眷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，
依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慰
問
及
災
害

慰
問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，
三
節
慰
問
之
榮
民
區
分
為
：
具
低
（
中

低
）
收
入
戶
身
分
、
具
身
心
障
礙
或
罹
患
經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
公
告
之
重
大
傷
病
且
持
有
證
明
、
經
榮
服
處
訪
查
列
入
家
境
困

苦
等
三
類
。
遺
眷
區
分
為
：
獨
居
（
限
未
再
婚
）
無
子
女
奉
養

，
其
社
會
保
險
月
投
保
薪
資
或
實
際
收
入
未
達
當
年
政
府
公
告

之
基
本
工
資
者
；
具
低
、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者
；
具
身
心
障
礙

或
罹
患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公
告
之
重
大
傷
病
而
持
有
證
明
，
並

經
榮
服
處
訪
查
列
入
家
境
困
苦
者
；
以
及
經
榮
服
處
訪
查
列
入

家
境
困
苦
者
等
四
類
。
以
上
各
類
清
寒
榮
民
及
遺
眷
，
由
各
縣

市
榮
服
處
依
相
關
資
料
及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辦
理
審
查
，
同
一
類

別
中
以
家
境
清
寒
者
為
優
先
，
依
序
核
發
至
三
節
慰
問
金
用
罄

為
止
。近

年
來
榮
民
善
行
義
舉
不
勝
枚
舉
，
譬
如
日
前
華
體
忠

老
先
生
捐
款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，
希
望
能
照
顧
更
多
弱
勢
榮
民
榮

眷
及
遺
孤
，
其
精
神
殊
值
效
法
。
輔
導
會
就
像
一
大
家
庭
，
只

要
是
我
們
家
庭
的
成
員
，
皆
希
望
竭
盡
所
能
的
予
以
關
懷
、
濟

助
，
然
若
因
預
算
有
限
，
而
無
法
領
取
三
節
慰
問
金
之
榮
民
、

遺
眷
，
亦
可
主
動
就
近
向
榮
服
處
申
辦
急
難
救
助
，
或
由
榮
服

處
協
調
相
關
社
福
資
源
，
提
供
及
時
救
助
與
照
顧
。

輔
導
會
無
論
辦
理
榮
民
就
養
、
三
節
慰
問
等
各
項
工
作

，
均
本
著
「
救
急
不
救
窮
」
，
且
「
用
在
最
需
要
者
」
的
原
則

，
然
而
在
資
源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，
輔
導
會
仍
將
依
循
相
關
法
令

規
定
，
及
符
合
公
平
正
義
的
原
則
，
全
心
全
力
為
維
護
榮
民
榮

眷
的
合
理
權
益
而
戮
力
不
懈
。

依
法
行
政 

維
護
榮
民
合
理
權
益

論社

（
宜
蘭
訊
）
輔
導
會
曾
金
陵
主
委
日
前
於
一○

一

年
榮
欣
志
願
服
務
領
導
幹
部
研
習
致
詞
時
，
期
勉
參
與

研
習
人
員
，
透
過
相
關
專
業
課
程
的
安
排
，
精
進
志
工

專
業
知
能
，
進
而
靈
活
運
用
服
務
技
巧
，
希
望
發
揮
走

動
、
互
動
、
感
動
的
三
動
精
神
，
使
志
工
服
務
層
面
更

臻
完
善
。

曾
主
委
表
示
，
輔
導
會
服
務
對
象
眾
多
，
服
務
層

面
極
廣
，
且
榮
民
榮
眷
散
居
各
地
，
他
特
別
感
謝
榮
欣

志
工
夥
伴
們
，
無
怨
無
悔
的
用
愛
心
照
顧
廣
大
的
榮
民

榮
眷
，
也
期
望
志
工
們
能
持
續
秉
持
無
私
無
我
的
精
神

，
繼
續
服
務
照
顧
榮
民
榮
眷
。

此
次
研
習
邀
請
宜
蘭
縣
前
社
會
處
處
長
林
明
禎
、
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教
育
碩
士
經
佩
之
等
多
位
學
界
及

社
福
單
位
具
有
志
工
服
務
實
務
經
驗
的
學
者
專
家
擔
任

講
座
，
講
授
社
會
資
源
的
結
合
與
運
用
、
如
何
從
事
志

工
訓
練
等
課
程
，
期
使
輔
導
會
一
百
二
十
位
榮
欣
志
願

服
務
領
導
幹
部
，
透
過
適
切
的
課
程
安
排
，
未
來
能
全

面
落
實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
輔導會曾主委（右一）前往武陵農場，向參與榮欣志願服務領導

幹部研習人員表達敬意與謝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簡玫熒攝）


